附件2
关于《福州市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修改草案）》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管控，有效保障我市空气质量，我局结合工作实际对《福州市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规定（试行）》进行了修订，起草完成了《福州市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修改草案》）
一、修改的必要性
现行《福州市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规定（试行）》自颁布实施以来，为规范我市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提升环境管控效能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改善我市空气质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不断提高，我市大气污染防治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一是市委、市政府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更高标准，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强烈。二是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执法实践面临新难题。监管职责边界不清、执法依据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亟待通过修改规定予以厘清和强化。
二、修改草案的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我局成立了修改小组，先后到多个征收项目开展实地调研，针对我市在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征求和听取了部分区住建住局及项目实施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修改小组起草拟定了修改草案，并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了部分区住建局、征收项目单位相关人员和法律顾问团队参加的修改征求意见座谈会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修改草案》。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OLE_LINK7]《修改草案》共13条，包括分为制定立法依据、适用范围、房屋征收部门监管职责、拆除工程资质要求、拆除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方案备案、房屋征收部门备案审核、委托单位督促职责、拆除工地公示制度等。、
主要内容包括：
（1） 关于规定的适用范围。
《修改草案》增加了适用范围的规定，明确本市六城区范围内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扬尘污染的防治及其监督管理适用修改后的规定，实现全覆盖监管。
（2） 关于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
《修改草案》按照属地原则确立了各区房屋征收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辖区内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施工扬尘污染的监督管理，对施工单位提交的拆除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方案进行审核，发现施工单位未依法履行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责任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相关信息移送辖区生态环境、住建、城管执法部门。
（三二）关于委托单位拆除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修改草案》进一步规范规定了房屋征收项目拆除施工委托行为和委托单位的责任，规定工作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担，并签订拆除施工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应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委托单位应当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扬尘污染防治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委托单位将相关信息报送辖区生态环境、住建（房管）、城管执法部门。
（四三）关于施工单位拆除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修改草案》规范了完善了房屋征收项目拆除施工单位应当在房屋征收项目拆除工地公示的制度，并规定了具体的防治措施，包括拆除作业时应采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措施，拆除后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出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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